
1

证券代码：002128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6-04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711,826,654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13.47元/股

2、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1）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对象为内蒙古公司，内蒙古

公司以其所持有的标的资产股权进行认购。

（2）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内蒙古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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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股份锁定期内，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

对价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相应增加的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如果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安排

有不同意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安排进行

调整并予执行。

3、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时间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于2026年5月27日受

理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

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2026年

6月3日，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4、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标的为白音华煤电100%股权。

根据《登记通知书》、白音华煤电的变更登记材料等资料，截至

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内蒙古公司持有白音华煤电100%股权转让给电

投能源事宜已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完成变更登记手续，电投能源已持

有白音华煤电100%股权。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注册稿）》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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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

1、本次交易已获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蒙东能源、实际控制人国家

电投集团的原则性同意；

2、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内蒙古公司内部决策通过；

3、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所涉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5、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上市公司2025年第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审

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7、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已通过交易所审核。

9、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上市公司已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970

号）。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全部所需的决策及审

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

（一）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和上市地点



4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对价股份部分支付方式为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1.00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2、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对象为内蒙古公司，内蒙古

公司以其所持有的标的资产股权进行认购。

3、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

低于市场参考价的8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

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2025年第四

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

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80%（元/

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80%（元/股）

前20个交易日 18.18 14.55

前60个交易日 18.54 14.83

前120个交易日 19.45 15.57

注：市场参考价的80%的计算结果向上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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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交易各方商议，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15.57元/股，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80%，且不低于上市

公司经过除息调整后的重组报告书披露前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自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

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

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

的发行价格。

2025年5月20日，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以总股本2,241,573,493.00股为基数，

按每10股派8.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25年7月2日，上市公司披露

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

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0日。

2026年2月9日，上市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2,241,573,493.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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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数，按每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26年2月28日，上

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2026年3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3月10日。

2026年4月13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

2,241,573,493.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1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26年5月12日，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此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0

日。

考虑到前述除权除息的影响，上市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完毕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15.57元/股调整为13.47

元/股。

4、发行数量

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13.47元/股计算，上市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数量为711,826,654股，占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公司总股本的24.10%。发行股份数

量最终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的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日前，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本次发行数量做相应

调整。

5、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内蒙古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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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的，新增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本次交易完成后，股份锁定期内，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

对价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相应增加的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如果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对于上述锁定安排

有不同意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安排进行

调整并予执行。

6、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上市公司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

次交易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7、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过渡期间产生收益的，则该收益归上市公司享有；标的

资产在过渡期间发生亏损的，由内蒙古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补

足。

8、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除前述除息、除权事项导致的发行价格调整外，本次交易暂不设

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二）验资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容诚验字[2026]100Z0055号），截至2026年5月12日止，公司已收到内

蒙古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711,826,65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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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

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

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

新增股份数量为711,826,654股（均为限售流通股），本次发行后上市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953,400,147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

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26年6月3日。

（四）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注册批复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上市公

司直接持有白音华煤电100%股权并完成相关验资；电投能源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同时上市公司已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

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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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

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

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

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

诺的行为。

7、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

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注册批复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上市公

司直接持有白音华煤电100%股权并完成相关验资；电投能源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同时上市公司已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

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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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

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

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

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

诺的行为。

7、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

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三、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发行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

1 内蒙古公司 711,826,654 36 个月

2、预计上市时间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新股数量为

711,826,654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2,953,400,147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的上市

日期为2026年6月3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公司名称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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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伟光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50000MA0N370R4T

注册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煤炭

开采；公共铁路运输；天然水收集与分配；水产养殖；房

地产开发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港口经营；热力生产和供应；建设工程

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煤炭洗选；常用有色金属冶

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合成纤维制造；装卸搬运；工程

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监测；特种作业人员安全

技术培训；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

取得许可的培训）；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港口货物装卸搬

运活动；通用设备修理；再生资源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土石方工程施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石灰和石膏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50,022,721 55.77

2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64,267,352 2.87

3
霍煤集团－平安证券－25 霍煤 EB 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34,929,84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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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22L-CT001 深
32,026,324 1.43

5 宣俊杰 30,057,483 1.34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
28,836,300 1.29

7 高淑贞 28,614,500 1.28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173,471 1.26

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20,608,445 0.92

10 宣元哲 20,542,393 0.92

合计 1,538,078,833 68.62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示意情况如下（最终本次发

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50,022,721 42.32

2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711,826,654 24.10

3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64,267,352 2.18

4
霍煤集团－平安证券－25 霍煤 EB 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34,929,844 1.18

5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022L-CT001 深
32,026,324 1.08

6 宣俊杰 30,057,483 1.02

7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
28,836,300 0.98

8 高淑贞 28,614,500 0.97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173,471 0.95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20,608,445 0.70

合计 2,229,363,094 75.48



13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控股股东仍为蒙东能源、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家电投集团。

五、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假定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以 2026 年 3 月 31 日的持股情况为

基础，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蒙东能源 125,002.27 55.77% 125,002.27 42.32%

内蒙古公司 - 0.00% 71,182.67 24.10%

国家电投集团及其

下属公司小计
125,002.27 55.77% 196,184.94 66.43%

其他股东 99,155.08 44.23% 99,155.08 33.57%

合计 224,157.35 100.00% 295,340.01 100.00%

六、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

披露的《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注册稿）》。

七、本次交易的相关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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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 0755-23835210

传真 0755-23835201

经办人 邓俊、梁日、钟山、孔培宇、赵伯诚、陈建熏

（二）整体规划服务顾问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成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电话 010-56052830

传真 010-56118200

经办人 张吉喆、李章帆、姚柯宇

（三）法律顾问

名称 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 陈臻

注册地址 杭州西湖区曙光路 122 号世贸中心 C 座 15 层

电话 0571-87635155

传真 0571-87635188

经办人 侯旭昇、李亚宁

（四）审计机构

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肖厚发、刘维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电话 010-66001391

传真 010-66001392

经办人 孟红兵、蔡新春、史金

（五）评估机构

名称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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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A 座 23 层 2306A 室

电话 010-68083097

传真 010-68081109

经办人 郗利宁、丰廷隆、张煜、张勇

八、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二）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三）阳光律师出具的《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

法律意见书》；

（ 四 ） 容 诚 会 计 师 出 具 的 《 验 资 报 告 》 （ 容 诚 验 字

[2026]100Z0055 号）；

（五）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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